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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打击

严重超载、车货总质量超过

100吨的重型载货汽车俗称“百

吨王”，它扰乱道路货运市场秩

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为对“百吨王”形成持续震

慑，辽宁省精准对接货车、货物

企业抓源头，利用科技手段抓路

面，“百吨王”违法犯罪行为明显

减少。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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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按规定区域停放共享助力车被扣款25元，心

生不满的徐某为了泄愤报复，多次将共享助力车扔入

河中。

近日，象山检察院通报该起案件，徐某以涉嫌破坏

生产经营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2020年1月底，徐某使用完共享助力车后，因为把车

停放在了非指定位置，被扣了25元。他便记下了这笔“账”。

几天后，徐某散步途中看到共享助力车，又勾起心

中怨气，便上前将配套头盔扯下扔掉，接着又把车扔入

河中。“如果助力车被水淹了，车上的电瓶估计就没用

了。”当时，徐某一心想着泄愤报复，先后采取同样方式

将7辆共享助力车扔入河中。

经鉴定，车辆损失达1万余元。“被扔到河里的助

力车现在已经找回，目前全部短路了。”被害公司负责

人表示，除了造成车辆损失外，还额外增加了车辆打

捞、维修、误工等人力和运营成本，严重影响了公司正

常运营共享服务。

考虑到徐某系初犯且主动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

罚，并积极赔偿了被害公司2.3万元损失，取得了对方

谅解。检察机关以徐某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建议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获法院判

决支持。

检察官提醒，生活中很多小事背后，也涉及到违法

犯罪。本案中，徐某的行为本意是为了泄愤，但却触犯

了刑法。所以，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保持冷静，不要冲

动。如果因为小事引发犯罪，那就后悔莫及了。

为泄愤将共享助力车扔河里
象山一男子获刑9个月

瓯文 吴祖坚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就一起涉嫌非法运输危

险物质罪案件举行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该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陈贤木主持，瓯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受邀

参与案件评议。

犯罪嫌疑人郑某某是瓯海区某电镀厂老板。2020年6月

21日，因生产急需，田某某（温州市鹿城区某电镀厂老板）

向郑某某借用氰化钠，供应电镀厂生产使用。经郑某某同意

后，田某某于次日指使厂里员工曹某某等人驾驶一辆私家车

将2桶氰化钠（共计100千克）从瓯海区某电镀厂运至鹿城区

某电镀厂，并于当日下午将上述剧毒氰化钠全部用于该厂生

产使用。

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私自出借剧毒氰化钠并私自运输已危及

公共安全，但鉴于其出借的氰化钠实际全部用于公司生产且在

非法运输氰化钠过程中也没有具体参与的行为，他是否可以作

相对不起诉应更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听证会上，瓯海区检察院检察长陈贤木向参会人员介绍案

件情况及说明拟作决定的理由和依据。根据最高检《关于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结合当前“稳就

业”“保就业”重要工作，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努力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从挽救、扶

持民营企业的角度出发，对涉案企业及负责人作相对不起诉处

理更有利于该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各听证人员分别对本案进行评议，在承办检察官对各听证

人员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后，得出评议意见与检察机关审查意

见一致的结果。

人大代表说：“检察机关开门办案，主动接受监督，采用听证

会的方式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享先进司法理念的

同时更体现了司法温情。”政协委员说：“本案中，出借行为并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一定要警惕侥幸心理。考虑到嫌疑人作为

企业负责人及对社会的贡献，可以从轻处罚，但今后需加强法律

学习。”人民监督员说：“本案折射出危险物质监管的问题，氰化

钠作为剧毒品，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王晓星 蔡宇峰

“美大：塑料材质和油有相溶性，易堵塞，易漏油；塑

料材质易老化，寿命短，涉及机构比较乱……火星人：材

质不易老化，不漏油，材质内有喷涂图层，清洗方便，结

构合理，简单化”，这样一条看似平平无奇的朋友圈，却

让温岭松门某家厨具店被处罚1万元。发此条朋友圈

的不是别人，正是销售火星人品牌产品的厨具店老板。

据调查，李某经营着一家厨具店，主要经营的产品

为火星人牌的集成灶。美大牌集成灶和火星人牌集成

灶算是他的品牌竞争对手，年前生意不景气，为提高自

家集成灶的销量，李某

把网上随意看来的内容

自己编辑一番后便发布

在个人朋友圈。该内容发布第5天，被温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获。

“我没想那么多，以为只是发条朋友圈来促进我店

里的生意更好而已，没想到会涉嫌商业诋毁。”李某后

悔不已。

不懂法的李某以为自己只是随意发布一条朋友圈

而已，殊不知根据《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相关条

例，他涉嫌利用互联网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质量进行诋

毁，损害了美大品牌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最终被处

以1万元处罚。在被查获的当天，李某已删除了此条

朋友圈内容。

辣椒水一喷
盗窃变抢劫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刘鹏程 张梦恬

本报讯“我只是想偷点钱，

从来没有想要抢劫，为什么我的

行为会构成抢劫罪？为什么量刑

这么重？”看守所内，杨某面对

量刑建议为5年6六个月的认罪

认罚具结书，脸上写满了惊讶和

悔恨。

现年54岁的杨某，曾6次犯

盗窃罪被判刑入狱。2020年10

月27日，刑满释放才不到半年，

杨某的“老毛病”又犯了。但与

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杨某在行

动之前，顺便带了一瓶辣椒水以

备不时之需。

当天傍晚，杨某撬门潜入李

某的家中，在实施盗窃过程当

中，被正好回家的李某撞见。李

某疾呼抓贼，杨某想逃，不料衣

服被李某紧紧抓住。为逃避抓

捕，杨某当场用随身携带的辣椒

水朝李某的脸上、身上胡乱喷

射，李某一瞬间感到鼻喉辛辣不

能出声、双目刺痛无法睁眼，杨

某趁着李某松手的间隙迅速逃离

现场。

杨某以盗窃的故意入户并实

施盗窃行为，为何检察机关将本

案定性为抢劫罪而非盗窃罪？

检察官说法：
根据刑法第 269 条之规定，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

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

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

胁的，依照本法第 263 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即应按抢劫罪定罪

处罚。

本案中，杨某入户实施盗

窃，被当场发现后，为了抗拒

抓捕而在户内对李某使用足以

使人产生畏惧感和不良生理反

应的辣椒水 （使用暴力），且属

入户抢劫，其行为应当被认定为

抢劫罪。

由于杨某既未取得财物，又

没有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系

抢劫未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检察官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

在检察官的耐心释法说理

下，杨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了

具结书。最终，法院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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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出借剧毒氰化钠，能否“相对不起诉”？

发了条朋友圈说“人家不好，自家好”
“火星人”因此被罚1万元


